沪教考院高招〔2011〕23号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关于印发《2012年上海市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高校招生办公室：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11〕112号）的精神，现制定《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报名实施办法，做好2012年高考报名工作。

2012年高考报名条件严格按照市教委沪教委学〔2011〕112号文件规定执行。各区（县）高招办和考生学籍所在高中阶段学校要进一步严格户籍学籍双认定，要对报名考生的资格、相应证件、材料进行严格的核查，并通过必要的报名资格公示，加强对高考考生报名资格的宣传和资格认定管理，切实落实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工作责任制，对相关负责资格认定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必要的培训，确保2012年上海市高考考生的报名工作顺利进行。

按照市教委报名工作要求，在高考报名前，各区（县）招考机构要加强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考生应如实提供个人报名信息，涉及加分等特殊类型考生提供的材料应详细、真实、客观、准确。考生在网上报名后的现场报名信息确认时，应书面签订包括如实提供报名信息与诚信考试在内的诚信承诺书。今后一旦发现考生报名信息造假、考试违规等，将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处理。

附件：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实施办法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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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2011年11月10日印发

（共印110份）
附件：

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实施办法

一、报名条件

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严格按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11〕112号）的规定执行。
二、网上报名和现场信息确认及专业考试、志愿填报的安排

1、2012年上海高考的报名采用网上报名和考生到现场办理报名信息确认的方式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2011年11月23日－27日
（每天9:00－18:00）
	凡符合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考生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报名网址： www.shmeea.com.cn或 www.shmeea.edu.cn），按报名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先期提交的报名信息有效。期间所有报名考生可修改本人信息（预先提交的报名考生学籍卡上调用信息不得修改）。

准备参加全市艺术类（美术类、编导类、音乐类、表演类）专业和体育类专业（社会体育、体育教育、休闲体育）统一考试的考生（包括先期提交报名信息的本市高中应届毕业生），同时在网上进行分项目的专业考试报名，美术类考生须在网上选定考试试区（其他艺术类考生自动匹配试区），拟参加专业校考的也须选择相应的选项。持引进人才类居住证报名的考生，必须填写主证人的姓名、居住证号和副证号（随员证号），境内引进人才类还须填写身份证号码。

	12月7日—11日

（9:00－11:30
13:30－16:00）
	凡符合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网上报名成功的考生持本人户口簿和身份证、单位（非本市应届高中毕业考生的毕业学校、街道、乡、工作单位）出具的报考证明、其他需要出具报名资格身份的有效证件、证明，到网上报名所选定的区（县）高招办所设置的报名点办理网上报名信息确认手续并缴纳报名考试费。

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报名信息确认工作由考生学籍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于12月7日起向所在中学统一布置安排进行。

非应届高中毕业生于12月10日—11日到报名区(县)高招办办理网上报名信息确认手续。

考生学籍所在高中阶段学校，应当认真做好应届毕业生的高考资格审定工作，区（县）高招办应认真做好在本区（县）确认的个别报名考生的高考资格审定工作。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违规参加高考，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考试成绩无效，并按规定严肃处理。

	12月18日

（9:00－11:30
12:30－16:00）
	已在网上报名参加全市美术类、编导类、音乐类、表演类专业统考的考生应持经高考报名信息确认后取得的14位报名号、上海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艺体加试全市统考现场确认凭证，以及2张本人1寸照片（备用），到网上报名选定或自动匹配的专业考试试区办理全市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的报名信息确认（自行组织艺术专业校考的院校报名时间见各院校招生简章）。

	12月24日、25日
	音乐类专业统一考试（声乐、器乐、乐理、视唱练耳）。

	12月31日
	美术类专业统一考试（色彩、速写、素描）。

	2012年1月7日
	编导类专业统一考试（艺术常识、故事创作、影视剧评论写作）。

	1月7日、8日
	表演类专业统一考试（声乐、台词、形体、表演）。

	3月4日

（9:00－15:00）
	已在网上报名参加全市体育类专业统一考试的考生应持经高考报名信息确认后取得的14位报名号、2012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艺体加试全市统考现场确认凭证，以及2张本人1寸照片（备用），到上海体育学院办理体育类专业统一考试报名信息确认。

	3月18日
	体育类专业统一考试。

	5月上旬
	志愿填报网上咨询。

	5月上中旬
	第一次填报志愿，填报的范围是：全部本科专业和军事公安院校专科专业志愿。

	7月下旬
	第二次填报志愿，填报的范围是：除军事公安院校专科专业以外的全部高职（专科）专业志愿（含艺体类专科志愿）。


2、其他

（1）根据市教委文件规定，本市高考外语口试不单独进行。高考录取过程中，凡对外语口试有要求的学校与专业，均使用当年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口试成绩等第。凡参加2012年外语口试的社会考生（无上海市应届高中学籍考生）须在高考网上报名的同时报名参加外语口试（免收外语口试考试费）。具有上海市高中学籍的应届毕业生须参加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口试报名。外语口试考试时间为2012年1月9日。

（2）户口即将转入本市的外省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如在报名时户口手续尚未办妥，可先持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或军转办、人事部门、工作单位)出具的“户口正在办理”的证明，到将落户所在地的区（县）高校招生办公室办理预报名信息确认手续。如在2012年4月30日前仍未办妥户籍手续的，则不能在本市参加高考。

（3）符合非本市常住户口在沪报考条件的考生，持父母工作单位证明、本市借读中学的证明和父母一方原在上海居住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证明，到本市借读中学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确认报名信息。报考的考生，属于持境内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A证）子女的，确认时还须交验办理主证、副证的通知书（副联）及主证人身份证，除了要通过查验户口本核实其关系，还要从21世纪人才网上查验主证与随员证的关系。属于持境外引进人才类《上海市居住证》（B证）留学人员子女的，确认时须交验主证、子女随员证。另外，经批准的外地在沪企业在沪工作的职工子女在沪报考，须由该企业人事部门出具证明，经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审核，通过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将考生名单下达给借读高中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才准予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其他非本市户口的考生，应回户口所在地报考。

（4）“持有上海市蓝印户口的本市高中阶段应届毕业生”、“父母双方长期在沪工作，父母工作单位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为政策照顾范围的，且考生是在沪借读的高中应届毕业生”、“考生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从上海派入华东疗养院工作的职工，且考生属华东疗养院无锡市集体户口的高中阶段学校应历届毕业生”严格按照市教委相关文件精神执行。

（5）本市户口、长期在外省市中学借读的考生，一律回沪参加高考。

（6）根据教育部规定，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要同时确保提供的报名表信息和以后所填志愿表信息真实、准确，必须认真、仔细阅读“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上海市各类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考场规则”，除网上以点击确认方式签署《考生诚信承诺书》外，还须在现场报考信息确认时，书面签署由确认点下载提供的《考生诚信承诺书》。

三、网上报名信息现场确认地点

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学籍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设置的报名信息确认点办理；应届“三校”毕业生既可在学籍所在地，也可在户口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设置的报名信息确认点办理；往届高中阶段毕业生在户口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设置的报名信息确认点办理；在职职工在单位所在地的区（县）高招办设置的报名信息确认点办理。
四、高考报名号

采用教育部规定的全国统一的14位报名号编制方法，内容包括“年份”、“国标行政区划”、“考试类型”、“科类”、“顺序号”五项。具体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1
	
	
	
	
	
	
	1
	
	
	
	
	



 年份代码      国标行政区划代码     考试类  科类       顺序号
                             型代码  代码

其中：

（1）考试类型：秋季统考固定为“1”。

（2）科类：“1”为文科，“5”为理科。

（3）年份：指考试报名所属年份。使用年份末2位，如12表示2012年。

（4）国标行政区划：指考生报考第一志愿学校确定的文化考试所在的国标区、县代码（6位）。

（5）顺序号：按文、理科分别从0001开始，由小到大连续编号，不允许有重号。

考生的高考准考证号由市教育考试院随机编排。

五、网上报名页面上未显示照片或显示不符的考生照片采集安排

1、照片采集日期：2011年12月10日—14日（每天9:00—16:00）
2、照片采集地点：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市钦州南路500号底楼大厅）

3、考生须携带报名确认时打印的拍照凭证、本人身份证

六、体检安排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印发《上海市招生体检管理办法》第一章第4条，本市实行区（县）属地招生体检的规定，对2012年秋季高考考生的招生体检安排如下：

1、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体检，由各区（县）招生体检站会同区（县）高招办与各中学商定体检的日程安排。

2、应届中专、职校和技校毕业生的体检，由各区（县）招生体检站会同区（县）高招办与各中专、职校和技校商定体检的日程安排。

3、往届生和在职职工等其他考生的体检，一般在3月份，每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至3点，由考生自行前往报名所在地的区（县）招生体检站进行体检（闵行区、金山区和浦东新区的区域内有2至4个招生体检站，考生可选择就近的招生体检站进行体检）。

4、本市户口、长期在外省市中学借读的个别考生的体检，可在返沪办理报名信息确认手续期间，同时进行体检；各区（县）招生体检站应会同区（县）高招办及时安排好需要返回外省市借读考生的体检。

5、对个别逾期未体检的考生，由区（县）高招办督促其进行体检后再给予填报学校和专业；各区（县）招生体检站应及时安排个别逾期未体检考生的体检。
6、各区（县）招生体检站一般于2月下旬至4月底期间，组织安排考生的体检（包括复查），便于考生（家长）于五月中旬填报学校和专业。

7、各区（县）招生体检站应填写由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统一印制、一式二份的《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表》，同时将考生体检信息输入计算机招生体检数据库，为考生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网上招生做好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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